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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海 事 职 业 技 术 学 院

学 生 工 作 处 文 件

学〔2023〕10号

关于开展2023-2024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认真做好我校 2023-2024 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

定工作，切实保证国家和学校的各项资助政策和措施得以精

准落实，根据省教育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《江苏省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》的通知精神，现将 2023-2024

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领导

1.学校成立以分管校领导为组长的学生资助工作领导

小组，领导、监督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，学校学

工处资助管理中心具体负责组织、管理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认定工作。

2.各二级学院成立以分管学生资助工作的领导为组长，

辅导员代表、教师代表、学生代表等为成员的认定工作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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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负责本学院奖助学金、贫困生认定等工作的具体组织和

审核。认定工作组名单应在学院范围内公示。

3.班级要成立以辅导员（班主任）任组长、主要学生干

部和普通学生代表担任成员的认定评议小组，负责本班级的

民主评议工作。认定评议小组成立后，其成员名单应在本班

级内公示。

二、认定程序

1.学生自主申请

各院系组织老生 9 月 1 日 24：00 前在“江苏学生资助”

申请平台如实填报个人信息，完成认定申请（2023 级新生申

请时间另行通知），“江苏学生资助”申请平台操作指南详见

附件 1；线上提交申请后学生应线下同步提交《信用承诺书》

（附件 2）纸质版至相应辅导员处。辅导员重点指导城市低

保家庭、农村低保家庭、低保边缘家庭、支出型困难家庭、

特困供养人员子女、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（现称为脱贫家庭、

脱贫不稳定家庭、边缘易致贫家庭）、残疾（学生本人）、烈

士子女、优抚家庭子女、困境儿童、困难职工家庭、农村留

守儿童、见义勇为牺牲人员子女、因公牺牲人员子女等类型

学生（名单详见省资助系统及全国资助系统，全国系统名单

工作群下发）及时进行家庭经济困难认定；如学生有能够证

明家庭贫困程度的支撑材料可附相关材料。

2.班级认定民主评议小组开展评议

辅导员（班主任）接到学生提交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

助申请后，在组织召开班级贫困生认定会议前，要及时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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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家访、个别谈话、查阅档案、大数据分析、信函索证、

量化评估、民主评议等方式对申请学生提交的申请和支撑材

料进行甄别和核实。对省系统比对出来的学生信息，全方位

地调查和掌握申请学生的家庭人口、身体健康状况、家庭主

要劳动力及其职业状况、家庭经济收支等情况。评议中，要

召开班级贫困生认定小组全体成员会议，结合省系统中的学

生信息量化分，对本班申请学生逐个进行评议，民主推荐，

于 9月 15 日前形成本班贫困生认定民主评议初步结论意见。

认定过程中应尊重和保护学生隐私，严禁让学生当众诉苦、

互相比困。评议后，要及时采取适当方式公布贫困生认定评

议结果，让全体学生知情。

3.二级学院认定工作组进行审核

二级学院认定工作组 9 月 20 日之前完成申请学生材料

审核并提交审核结果至学工处。

4.学工处核准

学工处负责核准和汇总各二级学院学生名单，提出全校

各等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报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

组批准。

5.校资助工作领导组审议

学工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各学院报送的贫困学生名

单进行汇总核准后，报校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议，并将审定

通过后的名单在校内进行公示，确定本年度贫困生库正式名

单。

6.建档备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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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二级学院负责将最后确定的本学生各等级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名单，连同学生提交的《信用承诺书》等资料按学

年整理保存，建立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档案，以备核

查。

三、认定对象、标准和指标

认定对象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即指学生本人及其家庭

难以支付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学生。认

定标准具体参见《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认定办法》，根据学生困难程度不同，可分为三个等级：一

般困难、比较困难和特别困难。

四、建立、保存贫困生纸质档案

困难生生认定工作实行学校、二级学院和班级三级管理

负责制。各二级学院要建立健全贫困生认定工作机制，建立

以班级为单位的贫困生纸质档案，纸质档案应包括以下内

容：（建议格式见附件 3）

1.班级评议小组名单

2.评定会议记录、名单公示情况、争议处理等

3.××（班级）202X-202X 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

汇总表

班级民主评议推荐的贫困生认定档次和评议小组组长

的签述理由要准确、规范。

五、具体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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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贫困生认定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，涉及到学生的

切身利益，也是做好后期各项助学工作的基础和前提，各学

院要指定专人认真落实好此项工作。

2.各学院要对贫困生情况进行跟踪调查，若发现弄虚作

假者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其贫困生资格，全额追回已获得各类

资助金，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。

3.2023—2024 学年国家助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学校

助学金、韦立助学金、张荣发助学金、各学院设立的企业助

学金以及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等任何一项资助项目的同学，都

应进行家庭经济困难认定。

4.对已认定的贫困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予资助：

（1）无故或者无正当事由欠交一学年以上学费者（经

学校批准减免学费或缓交学费或已经办理了国家助学贷款、

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者除外）；

（2）未按学院要求及时注册者；

（3）已取得贫困生资格的学生在休学或保留入学资格

（学籍）期间不予考虑资助。

六、时间要求和材料报送

困难生认定学生端申请时间于 9 月 1 日前结束。各二级

学院于 9 月 20 日前登录江苏省资助业务管理系统

（ http://jsxszz.jse.edu.cn/pros/identity/index.acti

on）完成贫困生的困难等级确定工作。请各二级学院在此之

前建立健全贫困生档案，同时向学工处报送以下材料：

二级学院资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组成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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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级学院 2023-2024 学年拟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

公示

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学工处

2023 年 8 月 1 日


